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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第八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8 日发行了 2023 年度第八期超短期融资券，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债务融资工具名称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第八期超短期融资券 债务融资工具简称 23 沪电力 SCP008

代码 012381845 债务融资工具期限 72 日

计息方式 付息固定利率 发行总额 25 亿元/人民币

起息日 2023 年 5 月 10 日 兑付日 2023 年 7 月 21 日

发行价格 100 元/百元 票面利率
（年化） 2.40%

主承销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到期债券。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一日

制作 张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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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投资”或“公司”），股票简称：*ST 海投，股票代

码：000616。 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5 月 8 日、5 月 9 日、5 月 10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 12%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核查及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对相关核实情况说明

如下：
㈠ 公司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或预计

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㈡ 重大事项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㈢ 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等情况
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等情况。
㈣ 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查，在本次股价异动期间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不存在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 经向控股股东询问，控股股东不存在其他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㈠ 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5 月 8 日、5 月 9 日、5 月 10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达 12%以上，股价波动幅度较大，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投资，审慎
决策。

㈡ 公司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2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3
年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详见公司《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23-047）。 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 2022 年度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 9.8.1 条的规定，该事项触发了“上市公
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等相应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因 2022 年
度经审计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触发《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
订）第 9.3.1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已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2022 年年度报告披露日）停
牌一天，自 2023 年 5 月 4 日复牌后已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处理。

五、郑重提示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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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投资”或“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 15 时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5 月 8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瑞先生召集和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
实际出席董事 7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康养旅居业务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参会有效表决票 3 票，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

司签订〈康养旅居业务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由非关联董事进行审
议，关联董事李瑞、蒙永涛、刘腾键、林菡回避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1）。

三、备查文件
⒈ 海航投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⒉ 亚太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与海南和悦家养老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康养旅居业务的合作协

议。
特此公告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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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投资”或“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召开第九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康养旅居业务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和悦家养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和悦家”）与亚太国际会
议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国际”）于 5 月 10 日签署《康养旅居业务合作协议》。 海南和悦家
与亚太国际合作，向其预定酒店房间，拟以其提供的 69 间客房作为其运营康养旅居业务的独立区
域，并且其以此客房区域作为康养旅居品牌运营基地，为中老年客户群体提供管家式旅居服务。

亚太国际系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资本”）的股东二号信管控
制的企业，二号信管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 100%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6.3.3 条， 亚太国际为公司关联法人， 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上限金额为
1259.25 万元(按照 69 间房满房预定测算)，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关联董事李瑞、蒙永涛、刘腾键、林菡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康养旅居业务合
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亚太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海世
注册资本：224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住宿、饮食服务、文化娱乐服务（不含有奖电子游戏）、医疗保健服务、

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银首饰）、农副产品、水产品、副食品销售、桑拿按摩服务（凭证经营）
注册地址：三亚市三亚湾旅游度假区
控股股东及实控人：无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为海航酒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是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2022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亿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59 2.31 0.1731 -0.0378

备注：2022 年因相关环境影响，酒店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受到较大影响。
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及协议的主要内容
= 1 \* GB4 ㈠ 交易双方
甲方：亚太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乙方：海南和悦家养老投资有限公司
第一条 合作内容与合作方式
1.1 合作内容
基于甲方提升入住率实现收入新增长点的目标， 甲方提供三亚亚太国际会议中心酒店二层

（2001-2035）、三层（3001-3033 ）共计 69 间客房（以下简称配额客房）作为乙方运营康养旅居业务

的独立区域，并且乙方以此客房区域作为乙方康养旅居品牌运营基地，为中老年客户群体提供管
家式旅居服务。

1.2 合作方式
合作期间，甲方预订部每天告知乙方房间使用情况。 提前 3 天以乙方发来预订单为准确预订，

无预订房间酒店不再保留。在乙方运营期间，甲方不得无故取消乙方在合作期内的配额客房。如因
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客户于确认入住日前 3 天内取消入住，则乙方免责，需提供不可抗力事件的证
明文件；除不可抗力因素外，在确认入住日前 3 天内取消入住，则乙方需支付 1 日房费。

第二条 合作期限
双方的合作期为 2 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25】年【4】月【30】日止。 基于甲方对合作期间

效果的评估，乙方享有优先续约权，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续约期限。
甲方给予乙方执行 16 免 1 政策用于工作人员免房。 基于双方的合作关系，当甲方有用户入住

及排房需求时，可使用为乙方提供的配额客房，提前 3 天通知乙方即可。 合作期间，乙方在店累计
消费（指乙方客户入住产生的房费及餐费）不低于 20 万元；基于甲方对生活设施及娱乐设施的投
入，如低于 20 万元乙方需承担差额部分的 50%作为补偿。

第三条 费用的结算与支付
3.1 费用结算
3.1.1 入住押金
甲乙双方约定， 基于甲方对于适老化公共设施设备的投入及合作诚意， 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押金 10 万元。 同时根据乙方入住率变化，以每月总计 2070 间夜
为基础，每月入住率低于 50%（含）、对应每月间夜数低于 1035 间夜时，应付押金总额为 10 万元；
每月入住率高于 50%但低于 80%（含）、对应每月间夜数高于 1035 间夜但低于 1656 间夜（含）时，
应付押金总额为 25 万元；每月入住率高于 80%、对应每月间夜数高于 1656 间夜时，应付押金总额
为 35 万元。 乙方按档支付押金总额明细如下（每档均包含上限）：

每月入住率 对应每月间夜数 乙方应付押金总额

0-50% 0-1035 10 万元

50-80% 1035-1656 25 万元

80%以上 高于 1656 35 万元

根据入住率变动，押金多退少补。甲方收取押金后应向乙方出具相关收款凭证。合作期满或双
方协商解除协议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需退还全部押金至乙方指定账户。

3.1.2 客房费用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合作期间客房按照优惠协议价格（详见附件 2）进行结算。
合作期间，由双方确定通过下述人员邮箱，甲方于每月 5 号前将上月账单发至乙方核对，乙方

在收到账单 5 个工作日内进行对账清楚，如需变更应提前 5 个工作日以邮件通知对方，否则原对
账途径继续有效。

3.1.3 其他
乙方客户入住期间的就餐费用及结算方式，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 合作期间乙方销售增值服

务产品的收入，由乙方或乙方的合作伙伴全额收取。
3.2 费用支付
3.2.1 甲乙双方核对并确认结算金额后【5】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开具相应等额有效的增值税发

票，发票类型：【酒店住宿服务】，乙方于收到发票并审核无误后【10】个工作日内，将相应款项支付
至甲方指定账户。

若乙方未能按时支付房费，甲方有权每天按乙方拖欠费用的万分之一加收滞纳金。
第四条 甲方的权利义务
4.1 甲方承诺具备酒店住宿的经营资质和能力， 已取得开展酒店住宿服务以及开展业务所需

的相关行政许可，如违规经营责任由甲方承担。
4.2 甲方承诺合作期内不与其他任何第三方开展与本协议项下合作事项相同或类似的合作。
4.3 甲方负责提供房间内布草、低值易耗品（包括但不限于洗漱用品、纸巾等）、拖鞋。
4.4 甲方负责提供基础生活娱乐设施（包括但不限于洗衣机、晾衣架、麻将机、棋牌等）。
4.5 甲方负责提供客房日常保洁服务及房间内的零星设备维修及更换。
4.6 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足够的经营场所（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大堂服务台工作区域、提供仓库

等。
第五条 乙方的权利义务
5.1 乙方和甲方合作过程中产生的康旅品类知识产权成果归乙方所有， 合作期间甲方享有使

用权。
5.2 合作期间双方应无条件配合对方做好数据安全工作，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 由于一方

故意或过失所造成的用户数据信息泄露、侵犯用户信息的责任和损失均由该方承担。
5.3 乙方可根据业务或经营调整需要，提前 15 日通知甲方中止或终止本协议而无需承担违约

责任。
5.4 乙方负责提供其客户所需的个性化服务用品及 69 间客房的基础适老化改造。 同时在后续

运营过程中所涉及的保洁、维修等事宜，需由甲方指定人员进行统筹、对接及安排。
5.5 乙方负责为客户购买责任保险， 并在向甲方提交入住订单的同时提供预订人员的保险单

号。
第六条 保密条款
6.1 甲乙双方应对其所知晓的有关对方的商业秘密和技术信息承担保密义务， 且双方还应确

保其员工或雇员履行该等保密义务。 除因履行法律规定的强制披露义务外，未经对方允许，任何一
方不得将对方的商业秘密和技术信息用于本协议外的其他任何目的，亦不得直接或间接披露给任
何第三方。

6.2 一方违反保密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泄密方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6.3 本协议中止、解除或终止的，保密条款继续有效。
第七条 违约责任
7.1 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 违约方应按照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因

其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7.2 一方违反协议约定，经另一方书面通知后仍未在合理的期间内纠正的，另一方有权解除或

终止协议并要求赔偿损失。
第八条 协议的变更、解除与终止
8.1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变更、解除或终止协议。
8.2 合作期满前，一方以书面方式表示期满不再续期的，合作期满后本协议自行终止。 如在合

作期满双方均未发出不在续约通知的，本协议自动续期 3 年。
8.3 协议约定或法律规定的其他可解除或终止合同的条件成就的， 有权一方有权解除或终止

协议。
8.4 本协议解除或终止的，双方应自协议解除或终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或双方约定的其他

期限内完成清算并在该期限内清结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
8.5 双方约定，如因新投资人进入等因素导致甲方需停业装修、翻新，则双方可另行协商约定

相关合作协议变更事宜。
第九条 争议解决
9.1 双方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发生争议的， 应先本着公平原则友好协商解决。 如协商不成

的，可向海口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争议。
第十条 协议生效
10.1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印章后生效。 协议文本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

壹份，每份具有同等效力。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交易价格根据市场行情

确认，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
利益或向关联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扩展新业务。同时本

次向亚太国际预定房间，后续旅居康养业务的开展模式及产品形态，尚需结合后续公司发展战略、
相关合作方意愿及合作模式、各方资源情况综合确定，尚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
人形成依赖。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3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为 2,008.14 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本次拟进行的关联交易为公司开展正常经营管理所需，交易价格遵

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和持续稳定发展，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因此，我们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表示事前认可，同意将次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经认真审核，基于独立判断立场，我们认为本次进行的上述关联交易为公
司开展正常经营管理所需，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和持
续稳定发展，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李瑞、蒙永
涛、刘腾键、林菡进行了回避表决，本次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全资子公司海南和悦家养老投资
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八、备查文件
⒈ 海航投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⒉ 亚太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与海南和悦家养老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康养旅居业务的合作协

议。
特此公告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88111 证券简称：金山办公 公告编号：2023-023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定价情况提示性公告

股东金山办公应用软件有限公司、天津奇文一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奇
文二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奇文三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
津奇文四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奇文五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天津奇文六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奇文七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天津奇文九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出让方”）保证向北京金山
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山办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 2023 年 5 月 10 日询价申购情况，初步确定的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 400.00 元/股。

一、本次询价转让初步定价
（一）经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金山办公股东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初步确定的转

让价格为 400.00 元/股，为本次询价转让申购日金山办公股票收盘价 419.50 元/股的 95.4%。
（二）参与本次询价转让报价的机构投资者共 53 名，涵盖了合格境外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

保险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
（三）初步确定的受让方为 30 名，拟受让股份总数为 4,612,650 股。
二、风险提示
（一）本公告所载受让方及受让股数仅为初步确定结果，相关拟转让股份尚存在被司法冻结、

扣划等风险。 本次询价转让的最终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份变更登
记办理完成的结果为准。

（二）本次询价转让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不存在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303 证券简称：得邦照明 公告编号：2023-016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ee.com.cn） 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了《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15）。 经事后自查，由于工作疏忽，在上述公告的重要内容提示中漏写了相关数据，现对相关内容
补充如下：

一、补充披露前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得邦光电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5,0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
得邦光电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二、补充披露后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得邦光电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5,0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
得邦光电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000 万元（含本次担保）。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
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0815���������证券简称：美利云 公告编号 ：2023-053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一般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方式购买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聚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力神
电池（苏州）有限公司 100%股权，同时拟向包括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在
内的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9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冶美利
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同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重大资产重组》及《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7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相关规定，如若公司本次交易相关
方因涉嫌内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存在本次交易申请被证券交易所不予受理的风险；已经受理的，存在被证券交易所
暂停审核、中国证监会暂停注册的风险。 如若公司本次交易相关方因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本次交易申请存在被证券交易所终止审核、中国证监会终
止注册的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及天津力神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以及取得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其他必要批准或核准
（如需），本次交易能否获得前述批准或核准及最终获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有关信
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继续推进相关工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1 日

证券简称:柘中股份 证券代码:002346 公告编号:2023-15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长陆仁军先生因个人身体原因向公司董
事会提出辞职，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陆仁军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自辞职报告
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其他职务。 陆仁军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 57,884,066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11%，将继续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陆仁军先生在公司工作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经营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公司及
董事会对陆仁军先生为公司发展所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在董事长选举产生之前，由公司副董事长蒋陆峰先生代为履行董
事长职责。

公司独立董事对陆仁军先生的辞职原因进行了核查并发表独立意见：公司董事长陆仁军先生
因个人身体原因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其他职务，其辞职原因与实际情况一致。 陆仁军先生的辞职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和生
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对陆仁军先生辞职原因无异议。 陆仁军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董事会成
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332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2023-024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大厅

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22 年年度报告》及《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与
投资者的沟通交流，促进投资者深入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未来发展战略等，公司将参加由浙江省国
资委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共同组织召开的“地方国企焕新颜———在浙里 看国企”上市大厅集体业绩
说明会暨浙江国有上市公司 2022 年度集体业绩说明会，同时就公司 2022 年度业绩情况与投资者
互动交流。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安排
1、召开时间：2023 年 5 月 17 日（周三）下午 15：00 至 17：40
2、召开地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大厅
3、召开方式：图文与直播视频转播
4、公司出席人员：
财务总监王瑶华，独立董事刘斌，董事会秘书张王伟。

5、投资者参与方式：登录深交所“互动易”平台（http://irm.cninfo.com.cn），进入“云访谈”栏目参
与本次业绩说明会，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观看直播及参与交流。

二、投资者问题征集方式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广

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提前登陆深交所“互动易”平台（http://irm.cninfo.com.cn）“云
访谈”栏目进入本次业绩说明会页面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0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749 证券简称：国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3 号
债券代码：128123 债券简称：国光转债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权益分派期间“国光转债”暂停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8123
债券简称：国光转债
转股起止时间：2021 年 2 月 1 日至 2026 年 7 月 26 日

暂停转股时间：2023 年 5 月 11 日至 2022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恢复转股时间：公司 2022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近日实施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四

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第二节中“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
及计算公式”相关条款的规定，自 2023 年 5 月 11 日起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公司可转换
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国光转债，债券代码：128123）将暂停转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起恢复转股。

在上述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1 日

股票代码：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23-04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 2023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5 日通过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董事 13 人，实际出席并参加表决的董事 13 人。
4.会议列席人员：公司 9 名监事、10 名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让所持中证报价股份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转让所持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并授权公司经

理层按照监管规定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1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3028 证券简称：振邦智能 公告编号：2023-048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获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 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
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履行相关注册程序。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
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5 月 11 日

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蜂助手”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４，２４０．００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５５５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蜂助手”，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３８２”。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３．８０元 ／ 股，发行
数量为４，２４０．００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
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６３６．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根据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２４．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１０．００％，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２１２．０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２，７３４．８０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１．６７％；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０８１．２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８．３３％。

根据 《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８９２．４４０９０倍，高于１００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２０％（即７６３．２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９７１．６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５１．６７％；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８４４．４０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８．３３％。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２４７５００４６９％，有
效申购倍数为４，０４０．３９６３９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９日（Ｔ＋２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
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光证资管蜂助手员工参与创业板
战略配售１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蜂助手员工资管计划１号”）和光证资管蜂助手员
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２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蜂助手员工资管计划２号”）。

截至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６日（Ｔ－４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
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
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限（月）

蜂助手员工资管计划１号 ３２．８８８９ ７８２．７５５８２０ １２
蜂助手员工资管计划２号 ３９１．１１１１ ９，３０８．４４４１８０ １２

合计 ４２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９１．２０００００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８，３１１，９１８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３５，８２３，６４８．４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３２，０８２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３，１４３，５５１．６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９，７１６，０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６９，２４０，８００．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１，９７３，３５５股 ，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１％，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６５％。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和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 ，保荐人 （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３２，０８２股，包销金额为３，１４３，５５１．６０元，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３１％。

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１日（Ｔ＋４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包销资金与战略
配售和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承销团指定证
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１１，３１２．２２万元，其中：
１、承销及保荐费：８，２７４．７８万元。
２、审计及验资费：１，７３９．６２万元
３、律师费：６０３．７７万元
４、本次发行有关信息披露费用：５４１．５１万元
５、发行手续费及材料制作费用：１５２．５３万元
注：本次发行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存在微小

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发行手续费中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
集资金净额，税率为０．０２５％。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２１－５２５２３０７６、５２５２３０７７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１日

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尔玛”、“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529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的股票简称为“德尔玛”，股票代码为“301332”。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4.81元/股，发行数量为9,231.25万
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以下简称“四个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
财富”）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384.687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
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发行最终
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212.8291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31%。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的差额1,171.8584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7,449.1209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82.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569.3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17.40%。

根据《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
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073.49178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803.7000万股）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645.4209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62.6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373.0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37.40%。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353892956%，有效申购倍数为2,825.71321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5月9日（T+2日）结束。
一、 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

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384.687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
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德
尔玛1号资管计划”）。根据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德尔玛1号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
次公开发行规模的10.00%，且认购金额不超过3,152.00万元。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德尔玛1号资管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12.8291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31%。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的差额1,171.8584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2023年4月27日（T-3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德尔玛1号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2, 128, 291 31, 519, 989.71 12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3,445,57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95,328,921.3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84,42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212,378.68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6,454,209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36,086,835.29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 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
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
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5,649,666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1%，约占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总量的6.12%。

三、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284,428股，

包销金额为4,212,378.68元，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31%。
2023年5月11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

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
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 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13,603.87万元，其中：
1、保荐及承销费用：8,967.71万元；
2、审计及验资费：2,793.21万元；
3、律师费：1,110.75万元；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559.43万元；
5、发行手续费及其他：172.77万元。
注：上述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如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尾

差造成。 发行手续费中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0.025%。
五、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9620581

发行人：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1日


